
第一部分 2026 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单位）情况说明

（一）本部门（单位）性质、职责等情况

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简称丰台区卫生健康

委）是区政府工作部门，单位级别为正处级，单位性质为行

政机关。主要职责是：

1.统筹规划和协调本区卫生健康服务资源配置，拟订并

组织实施本区卫生健康发展规划，协调推进卫生健康信息化

和统计工作。

2.组织协调推进本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拟订并组

织实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的规划和实施方案及相

关配套措施。统筹推进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健全现代医

院管理制度。拟订并组织实施推动卫生健康服务提供主体多

元化、方式多样化的政策措施。研究提出医疗服务和药品价

格政策建议。

3.负责统筹协调本区传染病疫情应对工作。负责本区卫

生应急体系建设和管理。推进本区传染病疫情监测预警体系

建设，组织开展疫情监测、风险评估工作并发布疫情信息，

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的疫情信息通报和共享机制。制定

卫生应急和紧急医学救援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和风



险评估计划，组织和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和各类

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和救治。

4.负责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落实疾病预防控制规划、免

疫规划、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预

防接种监督管理等工作。推动落实重大疾病、慢性病防控管

理政策、措施、标准、规范。组织实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队

伍建设的发展规划。

5.负责健全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体系。负责本区职责范围

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公共场所

卫生、饮用水卫生等公共卫生的监督管理，以及本区传染病

防治监督。

6.组织协调落实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有关卫生健康方

面的政策措施，组织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医养结合

工作。

7.负责贯彻实施国家药物政策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等

工作，组织执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开展药品和医疗器械使

用检测、临床综合评价和短缺药品预警。组织开展本区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评估。

8.负责本区医疗卫生行业监督管理，组织制定并推动落

实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医疗技术应用、医疗质量、医疗安

全，以及医疗、康复、护理服务、采供血机构管理等行业管

理政策、标准、规范。组织拟订医疗卫生职业道德规范以及



医务人员执业管理规定。建立医疗、康复、护理、公共卫生

等服务评价和监督体系。承担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医疗卫生服

务的相关管理工作。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9.负责本区出生人口监测。组织监测与生育相关的人口

发展动态，提出发布本区人口监测预警预报信息建议。组织

落实本市生育政策。牵头负责 3 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发展

工作。

10.负责拟订并组织实施本区基层卫生、妇幼卫生、老

年卫生、精神卫生、中医服务的政策措施，指导本区基层卫

生、妇幼卫生、老年卫生、精神卫生、中医服务体系建设，

推进基本公共卫生、妇幼健康和老龄健康服务均等化、普惠

化、便捷化，完善基层运行新机制和乡村医生、全科医生管

理制度。组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健康促进行动。

11.落实卫生健康、疾病预防控制科技发展规划及相关

政策，组织实施相关科研项目。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及实用技

术推广应用。组织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专科医师

培训制度和指导继续医学教育。负责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

安全管理。

12.参与组织落实在本区举办的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的

医疗卫生保障任务。



13.拟订并组织实施本区医疗卫生机构安全保卫工作措

施、标准、规范，负责本区卫生健康系统安全保卫管理、医

疗废物监督管理等工作。

14.贯彻落实党中央以及市委、区委关于安全生产和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负责所主管行业、

领域的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15.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情况

丰台区卫生健康委设内设机构 19 个：办公室；改革发

展办公室；医疗应急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

公共卫生管理科（疾病预防控制科）；基层卫生健康科（老

龄健康科）；科教科（药械科）；医政科；中医科；人口家

庭科；法规审批科；爱国卫生运动推进科（健康促进科）；

卫生健康权益科（信访办公室）；干部人事科（支援交流科）；

安全保卫科；财务科；后勤保障科；党建办公室；工会；团

委。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2026 年收入预算 39860.60 万元，比 2025 年年初预算数

39621.89 万元增加 238.71 万元，增长 0.6%。主要原因是本

年较上年增加了育儿补贴等项目经费。

（一）本年财政拨款收入 39787.09 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39787.09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0.00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0.00 万元。

（二）本年其他资金收入 0.00 万元

4.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0.00 万元。

5.事业收入 0.00 万元。

6.上级补助收入 0.00 万元。

7.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万元。

8.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0.00 万元。

9.其他收入 0.00 万元。

（三）上年结转结余 73.51 万元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6 年支出预算 39860.60 万元，比 2025 年年初预算数

39621.89 万元增加 238.71 万元，增长 0.60%。主要原因是

本年较上年增加了育儿补贴等项目经费。

（一）基本支出。基本支出预算 3258.01 万元，占本年

支出预算 8.17%，比 2025 年年初预算数 2880.82 万元增加

377.19 万元，增长 13.09%。

（二）项目支出。项目支出预算 36602.59 万元，比 2025

年年初预算数 36741.07 万元减少 138.48 万元，下降 0.38%。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6 年无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2026 年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政府采购预算总

额 636.93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0.00 万元，政府



采购工程预算 0.0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636.93 万元。

（二）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2026 年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机关运行经费财

政拨款预算 552.01 万元。

（三）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6 年无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6 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预

算。

（五）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止 2025 年底，本单位共有车辆 0 台,单位价值 100 万

元以上的设备（不含车辆）0 台（套）。

六、名词解释

预算：指遵循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

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年度

集中性财政收支计划。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

算，地方各级预算一般不列赤字。

一般公共预算：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

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

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部门预算:指与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拨款关系的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单位，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及其履行职能的需要编制的本部门年度收支计划。部门

预算的实施，严格了预算管理，增加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和预防措施之一。

政府采购: 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

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

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是规

范财政支出管理和强化预算约束的有效措施。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

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指本部门（单位）当年

部门预算中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

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预算数。

第二部分 2026 年度部门预算报表
附件：北京市丰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本级）2026

年度部门预算报表


